附件4
现场资格复审所需材料

1.网上打印的《报名信息表》；
2.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；

3.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；若提供的学历学位证书无法证明专业方向符合岗位要求，请提供所学专业的成绩册；若成绩册仍不能证明的，请提供毕业学校出具的专业方向证明材料；

4.相应层次以上的教师资格证书、普通话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5.具备其他教育教学类条件之一的获奖证书（文件）的原件及复印件。①曾获得区（县）级以上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或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；②曾获得区（县）级以上骨干教师、学科（教学）名师、学科带头人等称号；③在教育行政部门（教研部门）组织的相应学科现场赛课（竞赛）或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中，曾获得区（县）级一等奖以上或地（市）级二等奖以上或省级三等奖以上。
6.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同意报考证明》（附件5）。

本人如不能参加现场资格复审，可委托他人进行现场资格复审，但应出具委托人的委托书（须注明委托事宜、委托双方的身份证号码，并由委托双方签字），提供上述1-6项材料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所有复印件必须交验原件，否则不予认可。委托资格审查可不提供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，但应交验其他材料复印件原件。
